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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025）新 01破申 263 号    

 

申请人：新疆诺信瑞通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泰山街 315 号办公楼

一楼 105 室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曹健逾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被申请人：新疆嘉宝诺枫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北大科技

园大连街 56 号祥云楼 B座 1-288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军鹏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罗嘉俊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 

2025 年 9 月 1 日，经申请人新疆诺信瑞通商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诺信瑞通公司）同意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

河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新 0106 执 50 号决定书，决定：将被

执行人为新疆嘉宝诺枫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嘉宝诺

枫公司）的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清算审查。本院于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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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9月15日组织召开听证会，诺信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健逾，

嘉宝诺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嘉俊到庭参加听证。 

被申请人嘉宝诺枫公司提出异议称其不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，

嘉宝诺枫公司名下有固定资产，还有对外应收账款并提交了相关

证据，上述资产合计远远大于公司负债，故嘉宝诺枫公司并不符

合破产条件，应当驳回诺信瑞通公司的申请。 

本院查明，嘉宝诺枫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，系其他

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,000,000 元，主要经营环境卫生管

理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城市绿化管理；专业保洁、

清洗、消毒服务等业务服务。注册地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

（头屯河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

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北大科技园大连街 56 号祥云楼

B座 1-288。在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新 0106

执 50 号申请执行人诺信瑞通公司与被执行人嘉宝诺枫公司租赁

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诺信瑞通公司申请对嘉宝诺枫公司强制执行案

涉标的 14,566.28 元，已执行到位 0 元，未执行到位 14,566.28

元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执行法院对嘉宝诺枫公司的财产通过执行网

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、证券机构等发出查询通知及前往乌鲁木

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、公安车辆管理部门调查等方式，查询到嘉

宝诺枫公司名下存在少量银行存款，已做冻结处理，名下有 9 辆

徐工牌工程作业车，已被查封因未实际控制无法处置。其余均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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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到有价证券、对外投资、土地、房产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在

审查过程中，已知涉及嘉宝诺枫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 3 件，

目前均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状态，案涉总标的 84,629.01 元，已

执行到位 0 元，未执行到位 84,629.01 元。另经本院查明，嘉宝

诺枫公司自成立以来，主要从事政府大型环卫业务经营项目，且

目前两个项目已提供服务，合同尚在履行中，确有实际应收账款，

嘉宝诺枫公司具备一定的持续经营能力，完全可以通过正常运营

清偿对外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，嘉宝诺枫公司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

技术开发区（头屯河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，

属于适格破产主体，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。诺信瑞通公司作为债

权人申请破产清算主体适格。经本院核实，嘉宝诺枫公司名下资

产价值远大于负债，且对外存在应收账款。执行期间虽因名下车

辆无法变现处置，但以现有证据来看，不足以认定嘉宝诺枫公司

资不抵债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故嘉宝诺枫公司不符合破产受理

条件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不受理申请人新疆诺信瑞通商贸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新疆嘉

宝诺枫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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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裁定，新疆诺信瑞通商贸有限公司可在裁定书送达

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提交副本二份，上诉于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。 

 

 

 

审 判 长   化 豫 

审 判 员   张 昊 

审 判 员   马 恒 雯 

 

 

 

二 〇 二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

 

法 官 助 理   张 琦 

书 记 员   宋 兰 甜 欣 

Administrator
与原件核对无异议


